附件

剑阁县优秀“法律明白人”审批表

被  推  荐  人              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
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姓名
	
	性别
	
	 EQ \o(\s\up 11(政治),\s\do 4(面貌))
	
	 EQ \o(\s\up 11(出生),\s\do 4(年月))
	
	民族
	

	 EQ \o(\s\up 11(手机),\s\do 4(号码))
	
	居住地址
	

	主要事迹：



	村（居）委会

意见
	

	乡镇人民政府

意见
	

	县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意见
	


说明：推荐单位填写各乡镇人民政府；主要事迹填写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方面的主要做法，取得的成绩（1000字以内）；表格填写一律用四号仿宋体，双面打印。
